
附件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业务工作实绩部分）
	一级
指标
	年度工作目标
	目标制定依据
	责任处室
	责任人

	一、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开展减证便民，更大力度支持市场主体发展。


	1.1 持续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2022年全省通过全程智能化登记的个体工商户达120000户。
	根据《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重点工作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闽市监综〔2020〕48号）和《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在全省推广个体工商户全程智能化登记的通知》（闽市监注〔2020〕54号），《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2022年注册审批工作要点的通知》。全省通过“自助登记打照机”登记个体工商户情况：2019年80948户、2020年100127户、2021年136092户。
	登记注册与行政审批处
	林 东

	
	1.2 持续做好全省“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相关工作，2022年推送涉及“证照分离”改革的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信息达         75000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和《福建省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实施方案》。该项为2021年新设指标，2020年推送4499条、2021年80956条。
	登记注册与行政审批处
	林 东

	
	1.3 探索市场监管领域“一业一证”试点改革。在厦门、福州、漳州、莆田、南平、龙岩等地试点市场监管领域“一业一证”改革。截至2022年12月底，试点地区核发行业综合许可证达200本。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通知》（闽政〔2021〕9号）、《福建省营商环境创新改革行动计划》。该项为本年度新设指标，截至2021年12月底，试点地区核发行业综合许可证76本。
	登记注册与行政审批处
	林 东

	
	1.4 部署开展2022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切实查办一批人民称道、有力震慑违法行为的“铁案”，加强宣传和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增强警示作用，努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2022年发布全省典型案例3期，省级挂牌督办案件7个。
	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2022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市监稽发〔2022〕20号），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2年执法稽查工作要点>的通知》（闽市监稽〔2022〕65号）。

此项为2021年新设指标，2021年完成情况：发布全省典型案例3期，省级挂牌督办案件7个。
	执法稽查局
	李  升

	
	1.5 加大对侵权假冒比较突出地区的专项督导检查，严厉打击制假源头、重复侵权、恶意侵权，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促进创新环境持续优化。2022年组织专项督导（检查、督办）4次，组织督办查处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窝点2个。
	依据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2021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的通知》（打假发〔2021〕1号）。

此项为2021年新设指标，2021年组织专项督导（检查、督办）4次，指导全省开展净化环境治理重点市场4个。
组织督办查处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窝点2个，为2022年新设指标。
	执法稽查局
	李  升

	二、聚焦提升市场监管效能，持续优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差异化监管机制，更大力度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和全链条全领域监管。
	2.1 制定《2022年福建省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推进“多报合一”改革，优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福建），不断扩大信息归集总量，2022年新增信息归集数量1969万条，夯实信用监管基础。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省政府工作主要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和《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2022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2019年底信息归集数量为99485811条、比增14648885条；2020年底信息归集数量为117927754条、比增18441943条；2021年底信息归集数量为141550735条、比增23622981条。
	信用监督

管理处
	李朝阳

	
	2.2 建立通用型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工作机制，贯彻落实总局有关做好2021年度市场主体年报公示工作文件精神，组织督促全省市场主体自觉履行年报公示义务。公示2021年度年报（试点泉州除外）企业105万户，个体工商户227万户。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省政府工作主要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和《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2022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

2019年公示全省（不含试点泉州）2018年度年报企业862053户、公示2018年度全省（试点泉州除外）个体工商户年报1726773户；2020年公示2019年度年报企业950439户、2019年度全省（试点泉州除外）个体工商户年报1777248户；2021年公示2020年度年报企业1041915户、2020年度全省（试点泉州除外）个体工商户年报2260919户。
	信用监督

管理处
	李朝阳

	
	2.3 建立完善信用修复监管机制、“双随机、一公开”等基础制度，2022年约谈本级登记的经营异常名录企业达40户。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省政府工作主要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和《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2022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2019年约谈本级登记的经营异常名录企业36户，2020年约谈48户，2021年约谈36户。三年平均约谈本级登记的经营异常名录企业40户。
	信用监督

管理处
	李朝阳

	
	2.4 扎实推进网络交易、合同格式条款、野生动植物等市场监管，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发布相关典型案例不少于10件。
	依据《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2022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闽市监综〔2022〕23号）。本项为新设指标。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处
	王文生

	
	2.5 加强对广告监测和投诉举报信息的预警研判，推进行业自律，约谈告诫或行政指导监管对象不少于4次。
	依据《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2年广告工作要点的通知》，该项为2021年新设指标，当年完成4次。
	广告监督管理处
	林文钦

	三、聚焦经济平稳运行，加强涉企收费规范治理，深入开展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工作，更大力度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3.1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精神，部署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检查。全省监督抽查至少50家学校和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有力加强教育收费监管，切实维护教育行业价格秩序。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于开展全国教育收费专项检查的通知》制定。此项为2022年新设指标。
	价格监督检查处
	范光钱

	
	3.2 落实涉企收费专项整治行动，严惩涉企违规收费。重点加强中介机构收费监管，全省监督抽查中介机构300家以上，着力减轻企业负担，有效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2022年涉企收费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省市场监管局《2022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制定。

此项为2022年新设指标，2021年完成292家。
	价格监督检查处
	范光钱

	
	3.3 加大行政性垄断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立案行政性垄断案件2件。
	依据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2022年全省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工作要点》的通知（闽市监反垄断〔2022〕11号）。2019年0件，2020年2件，2021年3件。
	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处
	沈建勋

	
	3.4 加强重点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发布重点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20个。
	依据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2022年全省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工作要点》的通知（闽市监反垄断〔2022〕11号）。2019年0件， 2020年10件，2021年30件。
	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处
	沈建勋

	
	3.5 强化广告导向监管，突出医疗、药品、保健食品、房地产等重点领域的广告监管，曝光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不少于33件。
	依据《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2年广告工作要点的通知》。2019年31件，2020年32件，2021年36件。
	广告监督管理处
	林文钦

	四、聚焦社会稳定大局，加强特种设备、工业产品质量等安全监管，更大力度提升安全保障水平。


	4.1 毫不放松抓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积极稳妥推进电梯“按需维保”试点工作，2022年内推动不少于1500台符合条件电梯参与试点。
	根据《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改进电梯维护保养模式和调整检验检测方式全面提升电梯质量安全水平的意见》（闽市监规〔2020〕5号）和《2022年福建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要点》制定，按照“2020年筹备启动、2021年推进实施，2022年巩固深化”的目标，扎实推进试点工作。此项为2021年新设指标，当年完成1400台。
	特种设备处
	阙 华

	
	4.2 加强缺陷产品召回管理，全年缺陷产品召回达到22批次。


	根据《2022年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制定。2019年召回21批次，2020年召回24批次，2021年27批次。

说明：2022年因疫情反复，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较大影响和冲击（特别是近年来缺陷产品召回较多的泉州市等地疫情较为严重），给召回现场调查工作带来较大困难。另外近年来持续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全省产品的整体质量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因此2022年目标定为22批次，低于三年平均值，与2021年目标持平。
	质量发展处
	傅晓清

	
	4.3 贯彻落实《福建省“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强化塑料制品生产企业质量监管，全年省级监督抽查塑料制品190批次，把好塑料产品生产源头质量关。
	根据《2022年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2022年全省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要点》制定，2022年新设指标，2020年抽查166批次，2021年212批次，前两年平均数189批次。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


	黄惠火福

	
	4.4 组织开展监督抽查“双盲”比对研判12批次，强化承检机构监管，确保承检工作质量，不出现承检工作重大失误。
	根据《2022年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制定，该项为2019年新设指标，2019年组织开展比对研判8批次，2020年组织开展比对研判10批次,2021组织开展比对研判13批次。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


	黄惠火福

	
	4.5 突出“提高效率、提升效能、提增效益”，组织开展质量技术帮扶“提质强企”行动，紧扣纺织服装、石化、电子等产品，开展全方位“巡回问诊帮扶”，省级全年质量技术帮扶25家相关企业，促进提升产品质量水平。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产品质量技术帮扶工作的通知》制定，该项为2022年新设指标，2021年省级质量技术帮扶20家。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


	黄惠火福

	五、聚焦企业质量技术帮扶需求，不断完善认证检测和计量基础体系，更大力度支撑行业发展。
	5.1 围绕碳达峰、碳中和重点工作，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为主线，组织200家获证检验检测机构开展环保相关项目的能力验证。
	根据《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2022年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制定。此项为2022年新设指标。
	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处
	张国德

	
	5.2 加强机动车、环境、建筑工程、食品等重点领域检验检测机构和省内认证机构的监管，监督抽查36家认证机构和检验检测机构，有效落实机构主体责任，推动认证检测活动规范开展。
	根据《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2022年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制定。2019年抽查22家，2020年抽查30家，2021年抽查36家。
	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处
	张国德

	
	5.3提升有机认证产品质量水平，组织开展有机认证产品风险监测205批次，分析研判监测结果，跟踪处置进展，不断提升认证监管工作有效性。
	根据《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2021年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制定。2019年148批次，2020年188批次，2021年205批次。
	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处
	张国德

	
	5.4 强化计量技术机构监管，提升计量检定质量和水平。组织开展计量比对工作，参与的计量技术机构85家次以上，保障量值准确统一。
	根据《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计量工作要点》制定， 2019年参与计量比对的计量技术机构67家次,2020年96家次,2021年100家次。
	计量处
	张家勇

	
	5.5 开展年综合能耗十万吨标煤以上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不少于25家，提升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水平，促进节能降耗。
	根据《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重点工作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闽市监综〔2020〕48号）、《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2020年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企业端系统建设的通知》（闽工信函节能〔2020〕157号）、《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021年计量工作要点》制定。2020年开展年综合能耗十万吨标煤以上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23家，2021年开展29家。
	计量处
	张家勇

	六、聚焦稳定市场活力，持续深化市场秩序综合治理，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更大力度构建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6.1 畅通诉求渠道，推进12315和12345热线“双号并行”。指导企业加入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在线消费纠纷解决机制（ODR企业），切实提高消费纠纷解决效率，全省加入ODR企业320家。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整合建设12315行政体系更好服务市场监管执法的意见》、《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在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优化工作中依法做好投诉举报处理工作的意见》，2020年加入ODR企业165家，2021年加入ODR企业258家。
	消费者权益保护处
	董秀云

	
	6.2 出台《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实施办法》，聚焦重点领域严查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强化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检统筹，指导全省实施商品质量抽检，深入开展校园安全守护 、消防安全等商品抽检活动，2022年抽检商品不少于1680批次，促进消费品质量提升。
	根据《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2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闽市监综〔2022〕23号）。 2019年1500批次，2020年1570批次，2021年1950批次。
	消费者权益保护处
	董秀云

	
	6.3 加大计量监督抽查力度，组织开展不少于200批次的商品过度包装监督抽查工作，减少包装浪费，推动低碳循环发展。
	根据《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计量工作要点》制定， 此项为2022年新设指标。
	计量处
	张家勇

	
	6.4 推进重点食品安全问题整治，强化食品生产企业责任约谈工作。组织对2021年度监督抽检3批次以上不合格的重点食品生产企业开展飞行检查，全年省、市、县（区）三级监管部门约谈企业总数不少于1350家次，督促企业问题整改落实，履行食品生产安全主体责任，提升食品安全整体水平。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2022年食品生产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市监食生（司）函〔2022〕3号），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2年福建省食品生产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闽市监食生〔2022〕21号）,对问题企业的飞行检查以及开展企业约谈是保障食品安全、督促落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重要举措。

（2019年约谈920家，2020年约谈1087家,2021年1521家）。
	食品生产处
	潘亚生

	
	6.5 严厉打击食品生产经营违法行为，构建良好的食品安全消费环境。2022年督导查处总局挂牌督办案件1个、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案件5个。
	依据《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联合开展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的通知》（闽市监稽〔2020〕11号），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2年执法稽查工作要点>的通知》（闽市监稽〔2022〕65号）。

此项为2022年新设指标。
	执法稽查局
	李  升

	七、聚焦为民办实事主题，强化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持续治理“餐桌污染”，更大力度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工作。
	7.1 组织起草《2022年全省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方案》并报请省食安委研究印发。创建2条食品安全示范街和200家餐饮食品安全“明厨亮灶”示范单位。全省创建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8900家，力争覆盖率达100%。
	根据《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2022年为民办实事工作的通知》和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要求，以及福建省市场监管局《福建省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闽市监〔2020〕127号）制定。

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为2020年新设指标。2020年完成8573家，2021年完成9982家。
	食品安全

协调处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
	蒋爱民

吴燕榕

	
	7.2 坚持“人”“物”同防，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持续查隐患、补短板、堵漏洞，防止疫情通过进口冷链食品输入。推动食品销售者主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压实进口冷链食品常态化精准化疫情防控责任，提升诚信自律水平和管理能力。广泛发动有条件的食品超市向社会公开放心食品自我承诺，2022年每个县（市、区）各新增加1家食品超市公开自我承诺，全省新增83家。
	此项为2022年新设指标。根据《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经营司关于印发2022年食品经营安全监管工作要点》（市监食经（司）函〔2022〕14号）、《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2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闽市监综〔2022〕23号）、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试行）》的通知（市监食经〔2020〕99 号）制定。

2020年、2021年新增开展放心食品自我承诺活动的食品超市分别为83家、83家。 
	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处
	陈圣扬

	
	7.3 关注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意见，加大“你点我检”抽检力度，全年完成省级“你点我检”抽样任务500批次，及时公告抽检结果。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2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闽市监综〔2022〕23号）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方案》

该项为2022年新设指标，2021年完成500批次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处
	邱立新

	
	7.4 加强食品抽检监测，提高风险排查处置能力。组织完成省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14500批次，实现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98.5%目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确保重点产品全覆盖。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省政府重点工作任务清单的通知》（闽政办〔2022〕12号）、《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2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闽市监综〔2022〕23号）。

2019年完成监督抽检数量12114批次，2020年14109批次,2021年14363批次。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处
	邱立新

	
	7.5 加强特殊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组织检查不少于8家特殊食品生产企业，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予以公示。
	依据《2022年福建省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要点》。此项为2020年新设指标，2020年完成6家，2021年完成9家。
	特殊食品监督管理处
	王肃健

	八、聚焦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推进“两超一非”、农村假冒伪劣食品、网络餐饮、校园食品、特殊食品等重点整治，更大力度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8.1 推动追溯体系建设提质、扩面、增效。督促食品批发经营者、特定食品零售经营者上传追溯数据12000万条，逐步实现“源头可溯，去向可追”。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食品安全“一品一码”全过程追溯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闽政办〔2017〕116号），2019年、2020、2021年上传追溯数据分别为4517.5万条、12183.7万、15687万条。
	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处
	陈圣扬

	
	8.2 一步推动“一品一码”工作落实，新增食品批发经营者、特定食品零售经营者1101家。
	根据省政府“一品一码”工作方案，2019年、2020年、2021年分别新增2917家、328家、1431家。
	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处
	陈圣扬

	
	8.3 协同推进“一品一码”追溯体系建设，2022年全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可追溯点新增录入数据840万条，推动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落到实处，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消费知情权。
	根据省政府“一品一码”工作方案；福建省市场监管局《福建省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闽市监〔2020〕127号）制定。

说明：2020年新增录入数据为719.1万条；2021年新增录入数据为1001.03万条；2022年疫情影响仍在持续，餐饮业持续受到较大冲击，被国务院列为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之一，因此设定目标数840万条。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
	吴燕榕

	
	8.4 严格执行省政府“一品一码”管理工作要求，组织抽查特殊食品流通企业“一品一码”工作开展情况，完成抽查14家，企业“一品一码”录入率达90%以上。
	依据《2022年福建省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要点》。此项为2019年新设指标，2019年完成10家，2020年完成12家、录入率90.5%，2021年完成15家、录入率96.1%。
	特殊食品监督管理处
	王肃健

	
	8.5 组织抽查特殊食品生产企业对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责任的落实情况，完成抽查不少于38人次，被抽查人员培训合格率达90%以上。
	依据《2022年福建省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要点》。2019年完成30人次抽查、2020年完成36人次抽查，2021年完成45人次抽查。
	特殊食品监督管理处
	王肃健

	九、聚焦提增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推进质量、标准、品牌联动工程，更大力度推进质量强省建设。
	9.1 搭建两岸行业标准共通信息平台，不断拓展两岸“行业标准共通”的新领域、新途径。制定发布标准6项。
	根据《2022年省政府工作任务分工方案》和《关于印发2022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制定。2020年发布4项。2021年发布7项。
	标准化处
	归洪波

	
	9.2 推进质量、标准、品牌联动工程。新发布农业、工业、服务业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省地方标准55项。
	根据《2022年省政府工作任务分工方案》制定。2019年35项，2020年41项，2021年52项。
	标准化处
	归洪波

	
	9.3 开展团体标准化工作，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产品和服务竞争力，提增效益，助推高质量发展。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新发布团体标准37项。
	根据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制定团体标准。此项为2021年新设指标。2021年发布37项。
	标准化处
	归洪波

	
	9.4 发挥政府质量奖激励作用，修订《福建省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并提请省政府审定。组织开展5个服务行业社会满意度测评，推动服务质量提升。
	根据《2022年省政府重点工作任务清单》《2022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制定。此项为本年度新设指标。
	质量发展处
	傅晓清

	
	9.5 深入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加强关键领域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和储备，促进专利高质量发展。全省新增高价值发明专利3060件，平均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5件。
	依据《福建省“十四五”知识产权发展规划》《2022年省政府工作任务分工方案》《2022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制定。此项为本年度新设指标。全省新增高价值发明专利2019年2847件、2020年2993件、2021年3316件。“十四五”规划目标，到2025年平均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件。
	保护处

省知识产权发展保护中心
	余 华

史一菱

	十、聚焦创新型省份建设，强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更大力度激励创新创造。


	10.1 开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工作，按照“试点促普及推广、示范促深化发展”的工作思路，有效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2022年争创国家级试点示范单位10个以上。

	根据《2022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制定。此项为2022年新设指标。
	运用促进处

省知识产权发展保护中心
	徐巧英

叶  英

	
	10.2 深入实施产业自主知识产权竞争力提升“领航计划”，推动知识产权与经济深度融合，有效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新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超50家。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惠企行动，2022年服务企业100家以上 。
	根据《2022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制定。此项为2022年新设指标。


	运用促进处

省知识产权发展保护中心
	徐巧英

叶  英

	
	10.3 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优化创新生态环境，布局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面向社会公共提供特色化、个性化、差异化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2022年新增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12家。
	根据《2022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制定。2019年新增1家，2020年新增3家，2021年新增14家。
	运用促进处

省知识产权发展保护中心
	徐巧英

史一菱

	
	10.4 加大专利行政执法工作力度，全省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量达8200件。
	依据《2022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制定。2019年2860件，2020年5344件，2021年16237件，前三年平均值为8147件。
	保护处

省知识产权发展保护中心
	余 华

郭伟杰

	
	10.5 推进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建设，构建省市县三级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机制。建设各类知识产权保护中心5家以上。
	依据《2022年省政府工作任务分工方案》《2022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任务分工方案》制定。2019年4家，2020年5家，2021年5家，前三年平均值约为5家。
	保护处

省知识产权发展保护中心
	余 华

郭伟杰




